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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按照《自然资源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

关于进一步做好自然资源要素保障的通知》（自然资发〔2026〕38号）、《吉林省自

然资源厅关于印发〈吉林省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动态调整完善工作方案〉的通知》（吉

自然资办发〔2026〕7号）等相关文件要求，全面对接“十五五”发展规划和相关专

项规划，综合规划实施情况和新形势需求，在严守空间安全底线，不突破国土空间总

体规划确定的保护目标任务，不改变总体规划确定的空间结构和格局的前提下，对《

舒兰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以下简称《总体规划》）开展动态维

护。

本次动态维护编制范围为市域范围，核心围绕三条控制线、城市重要控制线、规

划分区、中心城区用地布局、重点建设项目清单等方面，开展年度优化调整。

为保障公众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现对《舒兰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

2021-2035年）》动态维护方案（公示稿）予以公示，欢迎社会各界人士提出宝贵意

见和建议。



可行性分析

方案主要内容

总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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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线思维，刚性管控 统筹兼顾，系统协同

问题导向，精准施策 数字赋能，科学高效

1.1  目的意义

保障重大战略落地，满足发展动态需求

严守空间管控底线，提升城市安全韧性

优化空间治理结构，加强高效治理能力

统筹空间结构布局，平衡用地供需矛盾

1.2  编制原则



舒兰市永久基本农田分布图

Ø在确保全市耕地保有量、永久基本农田保护面积不减少的前提下，衔接永

久基本农田保护红线正在开展优化调整成果。

Ø调出不适宜耕种、零星破碎、河湖管理范围内、难以长期稳定利用、历史

错划等不符合划入永久基本农田地块。

Ø优先从永久基本农田储备区、已建成或正在建设的高标准农田进行补划。

优化后实现总量稳定、集中连片度提高，高标准农田占比提高。

2.1  三条控制线

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



Ø 本次动态维护不涉及生态保护红线调整。

2.1  三条控制线

生态保护红线

舒兰市生态保护红线分布图



Ø本次动态维护围绕“十五五”期间重点建设项目、公共服务设施布局完

善、基础设施保障强化等情形，对城镇开发边界实施动态更新。

Ø将近期不具备开发条件、基础设施薄弱且暂无建设需求、用地零散布局

的地块调出城镇开发边界。

优化后城镇开发边界扩展倍数不增加，布局更集聚，城镇功能品质

有提升。

2.1  三条控制线

城镇开发边界

舒兰市城镇开发边界分布图



2.2 城市重要控制线

划定范围为细鳞河；本次动态维护后城市

蓝线面积无变化。

划定范围为重要城市基础设施用的控制范

围；本次维护衔接城镇开发边界内详细规

划，优化布局，同步划入城市黄线。

u 城市紫线

u 城市蓝线

u 城市黄线

划定范围包括吉舒矿山公园；本次动态维护坚持

绿线总量不减少、功能品质不降低原则，优化城

市用地布局，提升公园服务效能。动态维护后城

市绿线面积无变化。

划定范围为历史建筑保护范围；本次动态维护后

城市紫线面积无变化。

u 城市绿线



2.3  规划分区

      衔接“三条控制线”正向优化成果、已批准生效的乡镇国土空
间规划及村庄规划对规划分区进行同步优化，避免了空间交叉和用
途冲突。

衔接永久基本农田优化调整成果，牢牢守住永久基本农
田保护刚性底线。

满足农业发展以及农民集中生活和生产配套，推动乡
村振兴与城乡融合。

协调保护和发展，强化生态保育和生态建设、限制开
发建设的陆地自然区域。

未调整，持续强化生态保护红线管控，维护区域生态安
全。

衔接城镇开发边界优化成果，引导城镇集聚建设，提升
土地利用效率。

衔接已设采矿权，适应国家能源安全与矿业发展。

乡村发展区

矿产能源发展区

城镇发展区

生态保护区

生态控制区

农田保护区



2.4  中心城区用地布局

      以“严守底线、优化布局、保障发展、提升品质”为

导向，在不改变城市总体格局与空间结构的前提下，结合

舒兰市2024年度国土空间规划城市体检成果，统筹各级

生活圈建设，优化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设施布局，

补齐服务短板，完善蓝绿开敞空间系统，保障新产业、新

业态等新质生产力发展，增强中心城区核心功能的集聚与

辐射能力，推动城市功能布局更协调、品质更完善。



      结合“十五五”规划、国家、省市重大战略落实等，衔

接各类专项规划，将市县级以上重大项目，以及对选址有特

殊要求的采矿用地、文物古迹、军事设施和殡葬等特殊用地

项目，纳入规划重点项目清单，与相关部门密切配合，共同

更新重点项目清单，进行年度动态维护。

能源
设施

水利
设施

交通
设施

矿产
资源

2.5  重点建设项目清单



3.  可行性分析

u中心城区用地规划布局、城市重要控制线

u国土空间规划分区

u三条控制线

永久基本农田红线：数量不减少、质量生态有提升、

布局更优化。

生态保护红线：不涉及生态保护红线调整。

城镇开发边界：布局更集聚、城镇功能品质有提高。

中心城区用地布局：面积、比例保持稳定，不改变空间结构。

城市“四线”：总规模不减少、不改变总体格局和空间结构。

农田保护区、生态保护区面积不减少；生态控制区、

乡村发展区、矿产能源发展区面积保持稳定。

不改变总体规划确定的总体格局和空间结构，布局更

优化，更有助于总体规划实施，功能品质得到提升。



强化规划指引，确保方案传导落实
形成“总规引领、专项协同、项目落实”的实施路径。

加强实施监管，完善动态监测机制

将动态维护方案内容的执行情况全面纳入国土空间规划

实施监管体系。

依托数字赋能，实现全生命周期管理

充分运用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实施监督信息系统，

对动态维护方案的编制、汇交、审查、实施等环节进行

全生命周期数字化管理。

4.  实施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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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社会各界人士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请于公示期内将意见和建议

以电子邮件、邮寄信件、书面提交等方式反馈至舒兰市自然资源局。

    公众意见提交途径
    邮寄地址：吉林省舒兰市舒兰大街2607号舒兰市自然资源局

    电子邮箱：zrzygh678@163.com

    联系电话：043268225172

  （信封封面或邮件标题请标注“《舒兰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

2035年）》动态维护方案意见建议”字样）

声明：感谢Ferrpik授权使用图片
             感谢微软字体提供字体

如有涉及版权问题，请与规划编制单位联系


